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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纳入自然资源统一

确权登记》试点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（试行）》(国土

资发〔2016〕192 号)，探索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所有权统一

确权登记（以下简称“矿产资源确权登记”）路径和方法，在

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试点工作统筹安排下，指导试点地区形

成可复制推广的工作经验，积极稳妥推进矿产资源确权登记工

作，制定本试点工作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

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

会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按照

统筹推进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“四个全面”战略

布局的要求，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

共享的发展理念，在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的系统中，推进矿

产资源确权登记规范化，形成归属清晰、权责明确、监管有效

的矿产资源确权登记制度，加强国家对矿产资源的保护与监

管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。

坚持矿产资源国家所有，以“清家底、立帐户、建平台”

为首要任务，开展矿产资源确权登记，划清不同种类矿产资源

边界,划清中央及地方不同层级政府行使所有权的边界。坚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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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权法定，按照法律规定，确定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的物权种

类和内容，开展统一确权登记。坚持统筹兼顾，在现在矿产资

源管理体制和格局的基础上，为相关改革预留空间，做好衔接。

坚持以不动产登记为基础，构建矿产资源确权登记制度，实现

矿产资源确权登记与不动产登记的有机融合。坚持社会主义市

场经济改革方向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，使市场在资源

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。

（三）工作目标。

在开展水流、森林、山岭、草原、荒地、滩涂等全要素的

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的总体要求下，以不动产登记为基

础开展矿产资源确权登记试点，通过广泛调研，探索解决确权

登记存在的难点和问题，以点带面，在总结经验基础上，形成

《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指导意见》，提出修改完

善《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（试行）》的建议,全面推进全

国矿产资源确权登记工作。

二、试点工作任务

以试点区域土地利用现状调查(自然资源调查)为基础，确

定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的边界，调查反映各类矿产资源的探明

储量状况，明晰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产权主体和行使代表，开

展矿产资源确权登记和造册工作，记载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数

量、质量、范围、产权主体、行使代表和权利内容以及矿业权

信息等,纳入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,与其他自然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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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信息实现互通互享。

三、试点工作区域

根据《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，选择

福建、贵州作为矿产资源确权登记试点区域。

四、试点工作内容

(一)登记范围。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，经有关储

量管理机关审批、认定或套改、备案的探明资源储量，原则上

包括资源储量类别 333 以上的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和油气（包括

石油、天然气、页岩气、煤层气，以下简称“油气”）、地热、

矿泉水的探明储量，对于达不到上述标准的，由试点省依据本

省实际情况确定记载内容。

以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作为矿产资源确权登记单元。

(二)登记调查。利用现有的储量登记库,结合矿产资源利

用现状调查数据库、矿业权审批登记数据库和已有的国家出资

探明矿产地清理成果等，确定登记单元，调查其中的矿产资源

类别、面积、数量和质量等，形成相关调查图件和调查成果。

现有资料无法满足登记工作需求的，应区别对待。需要重

新编写核实报告的，需经评审备案后才能作为确权登记的资源

储量数据的依据；不需要重新编写核实报告的，补充有关材料。

（三）登记审核。根据调查结果和相关审批文件，结合用

途管制、生态保护红线、公共管制及特殊保护规定或政策性文

件、不动产登记结果资料以及矿业权登记结果资料等，对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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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内容进行审核。

（四）登记公告。按《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（试行）》

相关规定，进行登记公告，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。公告期内，

相关权利人提出异议的，登记机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。

（五）记载登簿。公告期满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，登

记机构将登记结果记载于自然资源登记簿。

自然资源登记簿记载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数据及储量估

算范围、产权主体（国家或全民）、行使代表等。

（六）登记信息数据库建立。根据探明储量确权登记信息，

建立探明储量确权登记信息数据库，形成储量估算范围空间图

库，以储量估算坐标与不动产信息建立关联，将探明储量确权

登记信息纳入不动产信息管理基础平台。

五、进度安排

按照《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试点方案》的总体安排统筹

推进。

（一）准备阶段。2017 年 3 月底前，完成矿产资源确权

登记试点内容的编制，相关内容纳入本省的自然资源统一确权

登记试点实施方案统一报批。

（二）实施阶段。2017 年 3 月-2018 年 2 月，试点省按照

批复的试点方案，结合《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（试行）》，

开展试点工作及《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指导意

见》的研究起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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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评估验收阶段。2018 年 3-6 月,试点省提交试点工

作总结报告及《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指导意见》

（建议稿）,并提出修订完善《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（试

行）》的建议，由国土资源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评估验收。

在开展试点的基础上，根据矿产资源确权登记试点报告及

修订完善的建议，完善《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》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领导、落实责任。试点省应按照《自然资源统

一确权登记试点方案》和本试点方案要求，编制本省试点实施

方案，成立组织协调机构，设立研究项目，加强信息共享，夯

实基础。

（二）保障相关经费，加强调查工作。试点省要落实财政

经费，保障外业调查、数据核实和确权登记信息系统研发等工

作经费，确保工作顺利开展。

（三）加强指导，开展调查研究。试点期间，国土资源部

牵头司局组建工作组、专家咨询组，针对有关重大技术、管理

制度等方面的问题设立研究项目，加强对试点地区的调研、跟

踪和指导，及时协调解决试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。

附件：自然资源登记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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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省（区、市） 市（区） 县（市、区）

自然资源登记簿

自然资源登记单元号：

登记机构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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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资源登记信息
单位：□平方公里 □公顷 □千克 /□吨 /□万吨 □立方米 /□亿立方米

自然资源登记单元号 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编号

所有权人
所有权代表行使主体

所有权代表行使内容

自

然

状

况

坐 落 储量估算基准日 年 月 日

总面积 总数量

类型 类别 矿产组合 面积
数 量

质 量基础储量

（剩余经济可采储量）

资源量

（探明地质储量）

空间坐标、位置说明、

或者四至描述

公

共

管

制

用途管制要求

生态红线要求

特殊保护要求

登记时间 登簿人

变 化 情 况

变化原因
变化内容

登记时间 登簿人
内容

基础储量

（剩余经济可采储量）

资源量

（探明地质储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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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1 探明资源储量估算空间立体图

其他需注明事项

资源储量估算拐点坐标

拐点 纬度（X） 经度（Y）

1

2

3

4

估算面积： km2，估算标高： m ~ 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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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业权关联信息

自然资源登记单元号：

矿业权编号 矿业权人 坐 标

登记时间 登簿人

附 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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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2 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与矿业权关联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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`

不动产权利关联信息

自然资源登记单元号：

不动产单元号

不动产权利

权利人集体土地所有

权

国有土地上的

用益物权

登记时间 登簿人

附 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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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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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资源登记簿填写说明

【自然资源登记单元号】填写按照自然资源调查有关技

术规定编制的自然资源登记单元号。

【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编号】填写矿产资源储量估算

范围的编号。编号具体规则及含义见附录。

【所有权人】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的权利人填写“全

民”。

【所有权代表行使主体、所有权代表行使内容】暂不填

写，待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和探索建立分级行使

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体制改革任务完成后，进行补充记载。

【坐落】填写资源储量估算范围所处行政区划等地理位

置说明。处于海域的，需说明海域名称及水深。

【资源储量估算基准日】填写矿产资源储量估算的基准

日。

【总面积】填写自然资源登记单元的总面积，精确到

0.01km
2
。

【总数量】填写自然资源登记单元的总数量。

【类型】填写“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”。

【类别】填写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的矿种名称。

【矿产组合】填写矿种的矿产组合方式，分单一矿产、

主要矿产、共生矿产、伴生矿产四种。

【面积】填写资源储量估算范围的面积，精确到0.01km
2
。

【基础储量（剩余经济可采储量）、资源量（探明地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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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量）】固体矿产分别填写基础储量、资源量，其中生产矿

山填写保有量；油气矿产分别填写剩余经济可采储量、探明

地质储量。

【质量】填写反应探明矿产的品质信息，如矿物平均品

位、地热矿产的水温、石油的密度、天然气的甲烷含量等。

【空间坐标、位置说明或者四至描述】填写探明储量的

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的空间坐标信息（含高程值）和位置

说明，不能填写空间坐标的，填写四至描述。拐点坐标的使

用与不动产登记保持一致。

【用途管制要求】填写依法确定的自然资源有关规划对

自然资源登记单元的用途管制要求，含开发利用要求等。

【生态红线要求】填写依法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对自然

资源登记单元的生态保护要求。

【特殊保护要求】填写自然资源有关法律法规或者规划

和红线确定的对自然资源登记单元的其他保护要求。

【变化原因】填写探明储量矿产资源自然状况发生变化

的具体原因。

【内容、基础储量（剩余经济可采储量）、资源储量（探

明地质储量）】填写探明储量矿产资源自然状况发生变化的

具体内容。固体矿产分别填写变化后的基础储量、资源储量，

其中生产矿山填写变化后的保有量；油气矿变化后的产分别

填写变化后的剩余经济可采储量、探明地质储量。

【附图】附通过矿产资源调查形成的探明矿产资源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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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元成果图。

【不动产单元号】填写按照不动产权籍调查技术规定编

制的不动产单元号。

【集体土地所有权、国有土地上的用益物权】涉及集体

土地所有权的，填写集体土地所有权；涉及国有土地上的用

益物权的，填写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国有农用地的使用

权等。

【权利人】填写集体土地所有权或者国有土地上的用益

物权的权利主体。

【矿业权编号】填写勘查许可证号或采矿许可证号。

【矿业权人】填写勘查许可证或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矿业

权人。

【坐标】填写勘查许可证或采矿许可证载明的勘查许可

或采矿许可范围坐标。

【登记时间】按照“×年×月×日”的形式记载登簿日

期，如 2016 年 01 月 01 日。

【登簿人】由登记机构负责登簿的登记工作人员签名。

【附记】填写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有关信息，如自然资源

登记涉及调整或者限制已经登记的不动产权利的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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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：

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编号规则及说明

设置 12 位数的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的编号：

xxxxxx 7 x x xxx

层级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 第五层

代码值
0000001-

999999
7 0-4 0-4 001-999

代码意义 县级行政代码
探明储量的

矿产资源

所有权代表

行使主体

矿产资源

储量现状

矿产资源储

量估算范围

顺序号

第一层代表县级行政区划代码；

第二层代表统一确权登记的自然资源类型。以数字“7”

代表“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”；

第三层代表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代表行使主

体。其中，“0”代表未设置矿业权的情况，“1”代表国土资

源部，“2”代表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国土资源主管部门，

“3”代表市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，“4”代表县级国土资源

主管部门；

第四层代表矿产资源储量现状。其中，“0”代表未动用

的，“1”代表处于勘查阶段的，“2”代表处于开采阶段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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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3”代表残留的，“4”代表压覆的；

第五层代表资源储量估算范围的顺序号。


